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物业服务

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物业服务管理，规范物业公司服务

行为，保障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根据《物业管理条

例》《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规章，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总务处代表学校履行对物业公司的监管职

责并承担相关责任。物业公司应当积极主动接受政府行政部

门的依法监督、学校总务处的依约监督和师生的民主监督。

物业公司应切实承担起日常管理主体责任。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三条 监管内容

（一）管理制度与方案实施：包括健全管理规章制度，

物业服务方案、计划的实施，有关材料报学校审定、审核等。

（二）人员配备与要求：包括管理、值班、保洁、维修

等人员的最低配置要求，人员的培训及突发事件处置演练，

有关人员的服务天数要求等。

（三）楼堂管理：包括楼宇的出入秩序管理、安全隐患

排查、消防器材巡检以及突发事件预案的执行等。

（四）卫生保洁：包括楼宇内公共部位、公共卫生间、

公共房间（教室、剧场、会议室）等卫生保洁，楼宇周边清



扫，楼宇屋面、电梯、校园各类道路、绿地、广场、景观灯

具等，以及大型活动期间环境卫生保洁等。

（五）小型维修：包括维修受理、维修记录、维修质量

等。

（六）节能管理：包括水电巡查、跑冒滴漏现象的报告

与整改等。

（七）会议服务：包括服务保障、秩序维护、茶水供应、

会场设施设备的使用与维护等。

（八）垃圾收集：包括垃圾桶摆放、定期冲刷消毒、垃

圾收集等。

（九）绿化养护：包括苗木施肥、绿地除草、绿植修枝、

病虫害防治，以及重大节日活动的绿植花卉布置及养护等。

（十）设施设备投入与管理：包括物业公司应当配备的

各类设施设备、劳保用品，校方移交的设施设备的安全状况、

使用情况等。

（十一）双方约定的其他有关服务内容的监管。

第四条 监管标准

物业公司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满足校方要求及现行国

家、行业标准。

第三章 监督管理方式和结果使用

第五条 对物业公司的监督管理包括:常规检查、满意度

测评、受理投诉、年度考核等。



第六条 常规检查采取“周巡查、月督查、季度检查”

的方式进行。

（一）周巡查由总务处、学生处、教务处分别组织进行

（周巡查表格见附件 1）。

（二）月督查由总务处根据周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师生

的反映和投诉，组织有关人员检查日常校园物业服务情况。

（月督查表格见附件 2）。

（三）季度检查（季度检查表格见附件 2）由总务处组

织学校有关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照《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物业服务质量标准和评分细则》（见附件 3）进行全面检查

并评分。

（四）月督查和季度检查的评分结果作为物业服务质量

年度考核的主要依据，同时季度检查结果作为付款依据。

第七条 通过定期组织、参加师生座谈会，开展走访，

问卷调查等形式，每学期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情况进行满意度

测评（见附件 4）。

第八条 对检查、督查发现的以及师生反映的普遍或突

出问题，经核实无误，总务处将约谈物业公司项目经理或法

人，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第九条 学校每年进行一次年度考核，给出评价等级。

（一）年度考核分值=月督查评分平均值×40%＋季度检

查评分平均值×50%＋师生满意度测评平均分×10%。



（二）年度考核分值在 90-100 分为优秀，70-89 分为

合格，70 分以下为不合格。

（三）年度考核为优秀或合格的，在采购期限范围内可

正常续签合同；考核不合格的，不再考虑续签合同。

第十条 监管处置。对监管中发现的问题，除对照《物

业服务质量标准和评分细则》扣分外，还应根据具体情况给

予相应的处置。

（一）提醒。对首次出现的普遍问题、细节问题、师生

的相关意见和建议等采取口头提醒，责成物业公司及时纠正。

（二）警告。对提醒无效或 2 次以上出现的同类问题，

以《整改通知书》的形式要求物业公司限期纠正和解决。

（三）处罚。本着物业管理与服务有过失的原则，对照

物业管理负面清单进行处罚。处罚类别见《安徽艺术职业学

院物业服务管理负面清单》（附件 5），未列入处罚类别的，

由校方依据有关合同约定酌情经济处罚，所有罚款直接从当

月的物业服务费中扣除。

（四）约谈。对于不配合学校进行整改或屡次整改仍不

到位的，约谈物业公司负责人，提出整改要求，并限定整改

时限。

（五）违约处理。对于物业公司存在的问题经上述环节

后仍达不到物业服务标准的，出具《违约处理通知书》，将

依合同进行违约处理直至解除合同。



第十一条 退出机制。在合同服务期内，物业公司有下

列情况之一的，学校可以随时单方面终止物业服务合同，对

其实行强制退出。

（一）在学期中途无故停止服务的；

（二）因物业公司管理失误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三）违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定，给学校造成重大不

良影响的；

（四）物业公司员工因聚众滋事、赌博、盗窃等，给学

校声誉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

（五）严重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开展的；

（六）因物业公司事务管理不良导致的服务秩序混乱造

成的不良影响；

（六）学校认为应强制退出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凡被强制退出的物业公司，应承担由此产生

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且学校不予退还物业公司履约

保证金。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总务处根据监管的实际情况适时对本办法进

行修订和完善。

第十四条 学校自管物业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若与国家、地方有关规定相抵触的，



以国家、地方有关规定为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总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9 月 28 日起执行。

附件 1.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物业服务监管周巡查记录表

2.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物业服务监管月督查记录表

3.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物业服务质量考核标准及评分细则

4.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物业服务质量测评表

5.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物业服务管理负面清单



附件 1：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物业服务周巡查记录表

巡查时间

巡查区域

巡查记录

物业公司

受理意见

巡查人

（签名）

备注



附件 2：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物业服务（月督查/季度检查）记录表

年 月 日

督查内容 存在问题（扣分情况）及整改建议 得分

人员管理

卫生保洁

宿舍管理

楼栋管理



小型维修

绿化管理

其他方面

督查组

成员

物业公司

代表

整改情况

注：1.督查内容和扣分，对照物业服务质量考核标准和评

分细则。

2.整改情况由物业公司填写并反馈督查小组。

3.月督查/季度检查分实行百分制。



附件 3：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物业服务质量标准和评分细则

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人员管

理（10

分）

所属人员统一服饰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2

明确服务人员名单、职责和范围 少 1 项扣 1 分 3

每周至少召开一次人员业务例会 少 1 次扣 1 分 3

不得与师生发生冲突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2

卫生保

洁（18

分）

所有区域地面每日清扫保洁 发现未达标 1 处扣 1 分 6

校园内建筑物墙面清洁美观 发现未达标 1 处扣 1 分 6

垃圾桶及时清理、垃圾收集按时运送到中转站。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3

保洁工具整齐摆放、严禁混用。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2

对卫生间、窨井、明沟、屋面、垃圾房等清洁消毒。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3

宿舍管

理（32

分）

值班人员无违规代班、顶岗及脱岗、做与工作无关

的事情现象。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4

严禁闲杂人等和异性同学进入公寓，做好外来人员

来访登记、验证。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3

严禁学生在宿舍内吸烟、酗酒、赌博，在宿舍内使

用违规电器等。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4

部分区域环境污染、公共设备损坏、消防设备超期

及失压、寝室内设施损坏缺失应及时形成保修单并

按照规定期限报至相关部门。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2

查房晚归、未归学生信息有误、信息不准确的。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2 分 6

学生找人替寝或替代定位打卡且当天未被发现的。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2 分 6

突发事件未及时报告（如学生打架斗殴、群体矛盾、

异性串寝、外来人员突入）。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2分
6

配合好学校迎新工作、学生离校工作等宿舍内的相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2分 1



关工作。

楼栋管

理（12

分）

部分区域环境污染、公共设备损坏、消防设备超期

及失压、设施损坏缺失应及时形成保修单并按照规

定期限报至相关部门。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2

琴房使用登记管理。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3

查验进出人员的证件，制止闲杂人员，推销人员进

入辖区。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2

值班人员无违规代班、顶岗及脱岗现象。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2

下班后和夜间巡查楼栋内灯、水、空调等情况，及

时关闭。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3

小型维

修（12

分）

维修快速及时，紧急维快速响应，一般维修当天完

成、特殊维修不超过 24 小时，并上报情况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3

至少有一名维修人员夜间在校值班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3

日常维护公共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发现未达标 1 处扣 1 分 3

安全防护设施齐全并制订相关应急预案 少 1 个扣 1 分 3

绿化管

理（12

分）

日常及时除草，树木及时、定期修剪，整齐美观 发现未达标 1 处扣 1 分 3

根据气候土壤等情况，日常及时浇水，出现因未浇

水造成树木死亡情况
发现 1 处扣 3分 6

节日活动花篮设置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3 分 3

其他方

面（4分）

按要求做好学校会议服务工作，会场保洁达标，茶

水供应服务达标，空调开关及时，设施设备使用科

学，会场秩序维护有效。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2

家属区值班人员无违规代班、顶岗及脱岗现象。 发现未达标 1 次扣 1 分 2

综合

评价

总

分



附件 4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物业服务质量测评表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等级

满意

（9-10

分）

基本满

意（6-8

分）

不满意

（1-5

分）

1 宿舍管理员履行职责情况

2 楼宇管理员履行职责情况

3 保洁员履行职责情况

4 维修工履行职责情况

5 绿化养护质量

6 楼宇安全状况

7 校园环境卫生状况

8 维修服务质量状况

9
开学（学生离校）工作及节

假日物业服务状况

10 物业员工与师生关系

总分

评语和建议



附件 5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物业服务管理负面清单

序号 违规违约等事项 处理标准

1

物业公司未按合同（或主管部

门协商同意）设置岗点、岗位，

配足服务、管理、保安人数。

每次抽查发现人员缺

编，按每缺编一人，

对物业公司处以 200

元的处罚，依次依人

累加。

2

物业从业人员的基本技能、待

遇保障等未达到国家法律法

规的相关要求，员工反响强

烈，给学校造成较大影响的。

对物业公司处以

1000 元的处罚。

3

楼宇管理员对外来人员查问、

登记不到位，出现闲杂人员在

楼内乱贴乱串，推销物品、传

教等违规违法现象。

视情况对物业公司处

以 200-1000 元的处

罚。

4

物业公司所有员工上班期间，

均负有消防安防监控责任。因

员工疏忽、失误、违规操作、

烧煮等引起火灾、火情的。

物业公司负全责，并

视情节及灾情后果予

以赔付。

5 因物业公司管理、维修等不到 除依约依规追究其相



位而导致学校公共设施设备

损失、破坏，影响学校办公、

教学、生活的。

关责任外，并对其处

以 200-2000 元的处

罚。

6

非社会和不可测因素而导致

突发停水断电并完全可以抢

修的，因物业公司管理不到

位，应急不及时，未在合同规

定的时间内到场抢修，引发经

济损失或学生骚乱等不稳定

情况的。

物业公司要承担责

任，并对其处以

200-1000 元处罚。

7

做好教室、场馆等教学重要场

所的定时开放、及时关闭，做

好教学所需要设备准备工作。

因物业服务原因导致不按时

开门、设备故障无法上课的。

视情节及产生后果，

每次对物业公司处以

50-200 元的处罚。

8

公共卫生间、垃圾箱等公共卫

生消毒未按要求进行，没有消

毒记录的。

超出三个月未进行公

共卫生消毒，对物业

公司处以 200-500 元

的处罚。

9

物业公司没有按照《整改通知

书》要求进行整改，或同类问

题出现 3 次及以上的。

将根据情况，处以 100

—1000 元的处罚。



10

除自然灾害外，因物业管理服

务过失（包括维修不及时导致

门窗玻璃坠落，以及校园道路

障碍、地漏盖不平或丢失形成

空洞）致使人员伤害的。

由相关物业公司负全

责。

11

在校园公共场所、校园各部位

特别是建筑物、学生宿舍等，

若其他因素引发火灾、火情，

物业公司员工应第一时间到

达现场，采取一切措施控制或

消除火灾、火情，并按规范报

警、施救、报告等。否则，视

情承担相应的责任。

根据消防部门的认

定，追究物业公司一

定的赔付责任。

12

因道路环境卫生、绿化、楼宇

管理等物业服务不到位，给学

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对物业公司处以

200-1000 元的处罚。


